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發行，代表人：周章欽 

      高雄地檢署與小港醫院於 107年 3月 15日在

高雄小港機場國際航廈攜手舉辦反毒、衛教快閃

宣導活動，提醒旅客快樂出門同時應提高警覺，

除了注意身體健康也要做好毒品防制，保護自身

安全。 

是日活動由高雄市立小港醫院醫師及觀護佐理

員卓晉臣分別進行「轉角遇到毒品 快閃」及「流

感疫苗與肺炎診斷」宣導，透過醒目圖片、標題

講解毒品分級制度及常見的濫用藥物種類，並宣導若違反規定須負刑事責任；最後再次

提醒旅客出入境應遵守「4大反毒教戰守則」：不受誘惑運毒、不接受他人請託運送物

品、不將行李交由他人推送、不觸碰非本人的行李，才不會誤觸法網，讓有心人士有機

可趁，在國外如有相關問題則應與我國駐外單位聯繫尋求協助。 

雄檢辦理轉角遇到毒品 快閃活動 

  高雄地檢署於 107年 2月 27日假本署第二辦公

室一樓團輔室辦理義務勞務說明會。首先講師介紹

緩起訴被告於一定期間遵守或履行事項，例如向被

害人道歉、立悔過書、完成戒癮治療、精神治療、

心裡輔導或其它適當之處遇措施，期勉個案能順利

履行完畢，緩起訴期間不要再犯，否則撤銷緩起訴 

，並告知履行期間不得向勞動機構提出自願性捐款

換取勞動時數， 不得涉及個人利益及政治色彩， 也不得與現行法令有所抵觸；同時提

醒個案勿輕信司法黃牛花錢可免執行勞動服務云云， 若遇有類似情形， 可向觀護人或

本署政風室檢舉。 最後再輔以投影片之案例介紹， 使被告避免進入司法審判程序， 期

勉被告遵守法律規章避免再犯， 激發其以志工精神行善及回饋社會， 順利讓被告在履

行期間完成義務勞動。 

雄檢辦理 107年度｢緩起訴義務勞務勤前教育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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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雄地檢署於 107年 3月 7日假第二辦公室 1樓團輔室舉辦法治教育課程， 邀請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高雄服務處郭振銘主任擔任講師，藉由課程講述智慧財產權的性質與

特性，以實例分析專利權、商標權、著作權等，並就侵害智慧財產權應負的刑、民事責

任做詳細的解析。 

    智慧財產權係指人類精神活動之成果而能產生財產上之價值者，並由法律所創設之

一種權利。因此，智慧財產權必須兼具「人類精神活動之

成果」，以及能「產生財產上價值」之特性。如果僅是體

力勞累，而無精神智慧之投注，並不足以構成「人類精神

活動之成果」。又此一「人類精神活動之成果」如不能「產

生財產上價值」，亦無以法律保護之必要，必須具有「財

產上的價值」，才有如一般財產加以保護之必要。  

「認識智慧財產權」、「創意無價，盜版有罪」  

   為加強宣導安全駕駛之法治觀念，高雄地檢署於

107年 2月 21日假第二辦公室 1樓團輔室辦理法治教

育課程，特邀高雄市區監理所苓雅監理站湯榮祥技佐

擔任講師，透過詳細的犯罪數據及我國與鄰近國家的

酒駕罰則，讓學員了解杜絕酒駕是各國的共同目標，

且我國酒駕罰則日益加重，包含吊扣牌照及依照刑法

185-3 不能安全駕駛罪送辦等，提醒學員切勿以身試

法，應培養良好法治觀念。 

    課程中，講師藉由許多科學實驗數據，解說在不同酒精濃度下人體之生理反應，讓

學員理解酒後駕車是相當危險，且容易造成別人受傷甚至死亡的行為，而酒精對人體消

化系統、神經系統會造成無法回復的損傷，若孕婦過度飲酒則會使胎兒罹患「胎兒酒精

綜合症」，生殖系統的破壞與癌症亦隨之而來，危害相當深遠。 

「零酒精，才上道」、「危險駕駛，小心吃上刑責」  



編輯：周文瑞、李瑞敏 

高雄地檢署網址： http://www.ksc.moj.gov.tw 

高雄地檢署服務中心電話：(07)216-1467。 

高雄地檢署社會勞動諮詢：(07)215-2565 轉 3037，明股觀護人。 

有任何問題或建議嗎？ 

請以電子郵件寄至 xpisces@mail.moj.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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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社會勞動人簽到退時，機構督導是否須在場？ 社勞機構設有打卡鐘及監

視錄影器，社會勞動機構可否以打卡鐘及監視錄影器作為督管社勞人簽到

退的方式？ 

 A: 

1:社會勞動執行機關（構）之遴選與執行作業規定第五條第(三)項：執行機

關(構)應核實認證社會勞動人履行社會勞動之完成時數，並注意防止有無

頂替執行或藉故推拖等舞弊情事發生。 

2: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執行社會勞動應行注意事項： 

(1).第壹點第 5 項第 5 款：簽到簿請由專人妥善保管，社勞人簽到(退)時，

一定要有專人在旁確認。 

(2).第貳點第 1 項後段，「簽到、退時督導務必在場監看，其餘時間請將

易服社會勞動執行登記簿收妥，避免社勞人私自竄改簽到、退時間。」 


